
2 0 1 2 年 5 月 7 日  

資 料 文 件  

 

 

立 法 會  

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及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 

運 輸 業 保 險 事 宜 聯 合 小 組 委 員 會  

在 交 通 意 外 民 事 申 索 的 法 律 程 序 中  

發 假 誓 的 行 為  

 

 

  本 文 件 依 據 聯 合 小 組 委 員 會 截 至 2 0 1 2 年 4 月 27 日 的 將 會 研

究 的 事 宜 一 覽 表 (立 法 會 C B ( 2 ) 1 8 4 6 / 11 - 1 2 號 文 件 )第 11 項 所 列 的 要

求 擬 備 。 本 文 件 就 民 事 申 索 的 法 律 程 序 中 所 作 的 虛 假 陳 述 的 行 為 提

供 更 多 資 料 。  

 

2 .  任 何 人 如 在 司 法 程 序 中 作 出 虛 假 陳 述 ， 可 能 會 觸 犯 香 港 法 例

第 2 0 0 章 ＜ 刑 事 罪 行 條 例 ＞ 第 3 1 條 宣 誓 下 作 假 證 供 罪 ， 若 被 檢 控 ，

一 經 定 罪 ， 可 處 監 禁 7 年 。 1 

 

3 .  按 香 港 法 例 第 4 A 章 <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> 第 4 1 A 號 命 令 第 9 條 規 則  

( 或 第 3 3 6 H 章 < 區 域 法 院 規 則 > 相 關 規 定 ) 2，在 以 屬 實 申 述 核 實 的 文 件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 第 3 1 條 規 定 :  

“ 任 何 人 如 在 一 般 情 況 下 或 某 一 司 法 程 序 中 依 法 宣 誓 為 證 人 或 傳 譯 員

後 ， 在 任 何 司 法 程 序 中 故 意 作 出 一 項 在 該 程 序 中 具 關 鍵 性 的 陳 述 ， 且 知 道

該 項 陳 述 是 屬 虛 假 的 或 不 相 信 該 項 陳 述 是 屬 真 實 的，即 屬 犯 宣 誓 下 作 假 證

供 的 罪 行 ， 一 經 循 公 訴 程 序 定 罪 ， 可 處 監 禁 7 年 及 罰 款 。 ＂  

 
2  第 4 1 A 號 命 令 第 9 條 規 則 規 定 :  

( 1 )  如 任 何 人 在 或 安 排 在 以 屬 實 申 述 核 實 的 文 件 中 作 出 虛 假 陳 述 而 並 非

真 誠 地 相 信 其 為 屬 實 ， 則 可 針 對 他 提 起 藐 視 法 庭 的 法 律 程 序 。  

( 2 )  根 據 本 條 規 則 提 起 的 法 律 程 序 ， 僅 可 —  

( a )  由 律 政 司 司 長 提 起 ， 或 由 因 有 關 的 虛 假 陳 述 而 感 到 受 屈 的 人 提

起 ；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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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作 出 虛 假 陳 述 可 以 構 成 民 事 藐 視 法 庭 。  

 

4 .   在 K i n f o r m  L t d .  v  Ts u i  L o i  &  O t h e r s  [ 2 0 0 1 ]  5  H K C  4 2 6 中 ，

區 域 法 院 暫 委 法 官 H  A u - Ye u n g 裁 定 當 某 人 因 作 出 虛 假 的 屬 實 申 述

而 被 訴 以 觸 犯 藐 視 法 庭 罪 ， 原 告 須 在 無 合 理 疑 點 的 情 況 下 証 明 ︰  

 

( a )  在 屬 實 申 述 內 所 作 的 陳 述 為 虛 假 的 ；  

( b )  該 虛 假 陳 述 曾 干 擾 ， 或 很 可 能 干 擾 司 法 公 正 ； 及  

( c )  作 出 陳 述 的 人 士 在 作 出 該 陳 述 時 並 沒 有 真 誠 地 相 信 該 陳 述

是 真 實 的 ， 並 得 悉 其 行 為 對 干 擾 司 法 公 正 的 可 能 性 。  

 

5 .   法 院 以 下 這 段 判 刑 的 理 由 值 得 留 意 ︰  

「 正 如 犯 了 宣 誓 下 作 假 證 供 罪 一 樣，以 屬 實 申 述 核 實 虛

假 陳 述 會 損 害 我 們 司 法 制 度 的 整 個 程 序，而 法 院 將 不 會

容 忍 如 此 的 行 為。訴 訟 當 事 人 在 以 狀 書 或 證 人 陳 述 書 提

出 訴 訟 時 絕 對 不 可 撒 謊，此 信 息 應 當 明 確 地 傳 遞 給 所 有

訴 訟 當 事 人 。 」 (第 4 4 8 頁 I 段 )  

 

6 .  此 外 ，  任 何 訴 訟 方 若 違 反 法 庭 命 令 、 沒 有 遵 從 < 高 等 法 院 規

則 > 第 2 4 號 命 令 第 1 6 ( 2 ) 條 規 則 關 於 文 件 透 露 的 規 定 或 沒 有 作 出 全 面

披 露 亦 可 以 構 成 民 事 藐 視 法 庭 ， 並 按 香 港 法 例 第 4 A 章 < 高 等 法 院 規

則 > 第 5 2 號 命 令 ( 或 第 3 3 6 H 章 < 區 域 法 院 規 則 > 第 5 2 號 命 令 ) 追 究 有 關

人 士 的 責 任 。  

 

7 .  在 民 事 訴 訟 中 感 到 受 屈 的 一 方 可 向 法 庭 提 出 ， 要 求 法 庭 懲 罰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( b )  在 法 庭 許 可 下 提 起 。  

 

( 3 )  除 非 法 庭 信 納 藐 視 法 庭 的 懲 罰 相 對 於 有 關 的 虛 假 陳 述 而 言 屬 相 稱 和

適 當 者 ， 否 則 不 得 根 據 第 ( 2 ) 款 批 予 有 關 的 許 可 。  

 

( 4 )  根 據 本 條 規 則 提 起 的 法 律 程 序 須 受 有 關 藐 視 法 庭 的 法 律 規 限，而 本 條

規 則 並 不 損 害 該 等 法 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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藐 視 法 庭 的 人 。 在 懷 疑 有 人 作 出 虛 假 陳 述 的 個 案 中 ， 法 官 基 於 不 同

理 由 或 不 作 出 處 理 或 轉 介 。 其 中 一 個 原 因 是 法 官 在 民 事 訴 訟 中 以 相

對 可 能 性 就 事 實 作 出 裁 斷 。 法 官 純 粹 接 納 某 一 證 人 的 證 供 並  表 示

其 他 證 人 曾 作 出 虛 假 陳 述 。 若 訴 訟 中 感 到 受 屈 的 一 方 有 合 理 懷 疑 有

人 曾 作 出 虛 假 陳 述 從 而 觸 犯 法 律 ， 可 以 向 警 方 投 訴 。 若 有 人 投 訴 ，

有 關 執 法 部 門 會 作 出 調 查 ， 如 有 需 要 ， 律 政 司 會 就 有 關 調 查 提 供 意

見 。 若 有 充 份 證 據 支 持 有 關 投 訴 ， 律 政 司 會 視 乎 案 情 檢 控 有 關 人 士

適 當 罪 名 。  

 

 

律 政 司  

2 0 1 2 年 5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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